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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会MEPC.372(80)决议

（2023年 7月 7日通过）

按照 BWM公约使用电子记录簿指南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忆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关于防止和控制船舶造成海洋污染国际公约赋予海上环境保

护委员会职能的第 38(a)条，

还忆及 2004年 2月召开的国际船舶压载水管理会议通过了《2004年国际船舶压载水和

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BWM公约）以及 4项会议决议，

注意到 BWM 公约第 B-2条允许使用电子记录簿，

认识到有必要制定按照 BWM 公约使用电子记录簿指南，

在其第 80届会议上审议了按照 BWM 公约使用电子记录簿指南的草案，

1 通过《按照 BWM 公约使用电子记录簿指南》，其文本载于本决议附件；

2 提请各成员国政府尽快使用本指南；

3 同意按照获得的经验继续评审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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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按照 BWM公约使用电子记录簿指南

1 引言

1.1 《2004年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BWM 公约）规则的一项

关键内容是船舶压载水操作的记录。

1.2 按照 BWM公约的压载水操作的记录格式参见 BWM公约附录 II。
1.3 由于船公司和船东越来越关注对环境负责的操作方法，并旨在通过电子方式减轻

与文书工作相关的沉重负担，电子格式的操作日志的概念已成为考虑热点。普遍认为应鼓励

该记录和报告方法，因为其可能对船公司、船员和高级船员保存记录有许多好处。

1.4 由于船公司和船东越来越多地探索电子记录保存，要求船旗国主管机关批准电子

记录系统（以下简称电子记录簿）是可以预期的。本指南旨在提供关于批准电子记录簿的标

准化信息以确保履行 BWM 公约的义务，且以一致的方法批准该系统。

2 适用范围

2.1 本指南仅适用于船上使用电子记录簿以满足 BWM 公约中的压载水记录簿的要求

和记录要求。

2.2 使用电子记录簿记录操作日志是纸质记录簿的替代方法。电子记录簿可允许船舶

使用其技术减轻管理负担并促进船上环保措施，例如减少纸张的使用。

2.3 本指南不提供关于证书电子访问或电子版本和其它不记录船舶连续作业的文件的

管理信息。

2.4 本指南不涉及船舶和船公司总部或其它机构的信息交换，因为根据 BWM 公约，

该交换非记录簿的要求。

2.5 如果船东决定使用电子记录簿取代纸质记录簿记录操作日志，主管机关应在批准

使用电子记录簿记录时考虑下列指导。

3 定义

就本指南而言，下列定义的适用范围与 BWM 公约一致：

.1 主管机关系指船舶在其权力下营运的国家政府。对于有权悬挂某国国旗的船舶而言，

主管机关系指该国政府。对于在沿海国行使自然资源勘探和开发主权的海岸附近水

域从事海床和底土勘探和开发的固定式或浮动式平台，主管机关系指相关沿海国的

政府。

.2 审核记录系指记录用户活动、例外和信息安全事件的日志，日志在约定的期限内保

存以协助未来的调查和访问控制监控（ISO/IEC 27001:2006）。日志的时间和日期

应为协调世界时（UTC）和船钟时间。

.3 备份系指复制文件、程序等以防止原件遗失或损坏。备份的特定属性（例如格式、

频率、储存位置、保存期限）对每个商业组织是独特的，且应根据业务持续计划定

义。

.4 业务持续计划系指制定、编译和维护的准备在发生紧急情况或灾难时使用的程序和

信息。

.5 公司系指船舶所有人或任何其它组织或个人（例如管理者或光船承租人），其已承

担船东操作船舶的责任，且在承担责任时，已同意接管所有的责任和义务。

.6 证明系指传输的用于确定实体的声称的身份的数据（ISO 7498-2）。证明的示例包

括识别码/密码，电子密钥，数字证书，硬件钥匙，生物识别数据（例如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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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密码学系指体现数据转换以隐藏信息内容并防止未检测到的修改和/或防止未经授

权的使用的原则和方法的学科（ISO 7498-2）。

.8 数据系指以适合通信、解释或处理的正式方式重新阐述信息（ISO/IEC 2382-1）。

.9 数字证书系指以不对称的（公共密钥）密码系统进行数据单元的密码转换（见“密

码学”），并使用数字签名以统一身份和公共密钥。

.10 数字签名系指附于数据单元后的数据或数据单元的密码转换（见“密码学”），

其允许数据单元的接收方证明数据单元的来源和完整性，并防止伪造（例如接收方）

（ISO 7498-2）。

.11 文件系指除证书外且用于传输船舶信息的簿册，手册，图纸，说明书和类似媒介。

.12 电子记录簿系指用于电子记录 BWM 公约要求的排放、转移和其它操作的设备或

系统。

.13 功能单元系指硬件、软件或两者的实体，其能完成指定的用途 （ ISO/IEC
2382-1:1993 信息技术-词汇-第 1部分：基本术语，定义 10.01.40）。

.14 图形字符系指除控制字符外的字符，其为视觉表现，通常通过写、打印或显示来

呈现。

.15 IEC 60092（系列）系指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公布的关于船上电气装置的标准。

.16 IEC 60533系指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公布的关于船上电气装置和电子设备-电磁

兼容性的标准。

.17 离线系指用法 #1当不受相关系统的直接控制时，与功能单元的操作有关。离线单

元不能在系统需要时立即使用。离线单元可独立操作。用法 #2 与系统断开连接、

未运行和主电源通常断开或关闭的设备有关。

.18 便携式文件格式（PDF）系指展示文件的数字形式，用户能方便可靠地交换和查

看电子文件，且独立于文件创建环境和文件查看或打印环境（ISO 32000）。

.19 港口系指通常用于船舶装货、卸货、修理和锚泊的任何港口、码头、近海装卸站、

船舶修理厂或锚地，或船舶能停靠的任何其它地方。

.20 密钥系指控制加密和解密操作的符号序列（见“密码学”）。

.21 私钥系指（在公钥密码系统中）只有用户知道的用户密钥对的密钥（ISO/IEC
9594-8）。

.22 公钥系指（在公钥密码系统中）公开的用户密钥对的密钥（ISO/IEC 9594-8）。

.23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BAC）系指提供不同级别以确保个人和设备只能获得访

问权限并对网络单元、储存的信息和授权的信息流进行操作的控制机制（ISO/IEC
27033-2:2012）。

.24 船东系指拥有或经营船舶的人、公司或其它法人实体，以及代表船东或船舶经营

者行事的任何人。

.25 签名系指识别文件签名者的手写方式或电子等效方式，其唯一且安全地连接到个

人。

.26 标准化系指权威规范、准则、判断或估算的方法、衡准、纠正措施、完善措施或

确定什么是适合某一目的的任何质量的定度。

.27 储存（设备）系指能放置数据、储存数据和检索数据的功能单元（ISO/IEC
2382-1:1993 信息技术-词汇-第 1部分：基本术语）。

4 系统规范

4.1 电子记录簿满足 BWM 公约规则的能力

4.1.1 经主管机关批准的电子记录簿的使用和输出应满足 BWM 公约所有相关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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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4.1.2 由于 BWM 公约规定了特定情况下一系列信息的记录，经认可的系统应仅允许保

存一个完整的条目供船长验证。例如，当压载水排放入海时，如未输入排放的经度和纬度，

应不能保存条目。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安装能自动输入要求的信息的技术以确保准确性。

如果设备发生故障，应允许手动输入，并记录数据源的变更。应采取措施保护自动数据值输

入以防止操纵或伪造的企图。系统应自动记录任何操纵或伪造任何数据的企图。

4.1.3 为了协助数据（例如日期和地点）记录一致，系统应开发成显示数据输入域并要

求数据格式尽可能与 IMO和其它船载系统要求的其它电子报告一致。电子记录簿应以 BWM
公约中规定的格式呈现，以帮助从纸质记录簿至电子记录簿的平稳过渡。

4.1.4 为了符合 BWM 公约的要求，电子记录簿应能保存 BWM 公约中规定的最短期限

的所有记录。也应能在有关当局要求时，提供经核实的记录的硬拷贝供船长证明为真实版本。

4.2 最新的电子记录簿

由于 BWM公约持续发展，审阅并适当更新所有经批准的电子记录簿以确保相关 BWM
公约修正案纳入电子记录簿是重要的。任何更新不应造成现有记录的丧失，或使现有记录不

可读，且系统应继续以 BWM 公约规定的格式呈现所有记录。系统更新应在相关 BWM 公约

修正案生效前完成。

4.3 电子记录簿的安全和责任

4.3.1 为了确保电子记录簿的安全，系统实施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是至关重要的。至少，

对应用程序的所有访问权限应使用每个用户唯一的个人登陆标识符和密码。安全等级确保进

入应用程序的用户对任何虚假登记或遗漏负责。

4.3.2 BWM 公约要求输入记录的相关高级船员签名。因此，电子记录簿应实施审核记

录。审核记录应记录每次输入的用户代码、识别符号（例如图形字符），或等效的标识符以

识别唯一的用户和该用户是否提供、访问或修正条目。

4.3.3 电子记录簿中的电子签名应满足主管机关通过的认证标准。

4.3.4 应采取措施保护记录和条目以防止和发现未经授权的删除、破坏或修正的企图。

用户保存条目后，系统应保护信息防止未经授权或无迹可寻的变更。同一用户或不同用户对

条目的任何变更应自动记录并在系统和任何输出或电子记录簿的打印版本中可见。条目应出

现在条目清单中，并明确表明该条目已经修正。为使已保存或已验证的条目的变更一目了然，

系统设计成保存原始条目和修正是至关重要的。

4.3.5 如果条目要求修正，建议记录高级船员进行修正的理由及其用户标识，以供船长

验证。原始条目和所有修正应保留并可见。

4.3.6 BWM 公约也要求验证记录簿中的信息（例如 BWM 公约第 B-2.5条要求压载水

记录簿的每一页应由船长签字）。为了便于船长验证单个或一系列保存的条目，电子记录簿

应有附加身份验证因素以允许验证。该附加身份验证因素应以船长在验证时提供的附加证书

的形式。

4.3.7 电子记录簿也应能按时间记录和识别输入、修正或验证的条目。这有助于识别在

几天或几周内采取要求一次全部输入的行动的情况，这种输入方法符合 BWM公约（例如第

B-2.5条要求每一压载水作业应及时在压载水记录簿中作出完整记录）。

4.3.8 为了提供数据输入和批准过程的不同阶段，电子记录簿应为每个条目提供状态域，

明确确定条目的验证阶段。例如，当用户已将条目保存在系统中，条目应反映一个术语，例

如“待定”或“等待验证”。一旦船长验证了条目，应自动出现“已经验证”。

4.3.9 如果条目在经船长验证后进行修正，电子记录簿应将条目自动返至“待定”或“重

新验证”，通知船长条目要求重新验证。

4.3.10 为了确保条目及时得到验证，系统应提供提醒，即要求船长进行验证。验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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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一次或抵达港口前进行（如适当）。未经验证的条目应附有注释，说明未经验证的原因。

4.3.11 如果经记录的条目与服务收据（例如压载水排放至接收设施时收到的收据）或

监管检验或检查期间提供的签注（货物记录簿的签注）相关 ，电子记录簿应允许收据或签

注被识别或附于系统中的相关条目。该收据可在系统中采用经要求提供的纸质收据或签注的

形式。或者，收据或签注可以主管机关认为可接受的任何形式（例如 PDF 格式的原件扫描

件）附于条目，并保留原件。

4.4 存储电子记录簿中记录的数据

4.4.1 为了创建与纸质记录簿一样的保密等级，任何电子记录簿应成为信息技术业务持

续计划的一部分。这包括在系统将发生故障或不能使用船舶网络时，有适当的方法备份数据

和恢复数据。还应考虑备用电源以确保系统进入的一致性。数据恢复和电源对于允许持续进

行的条目输入是至关重要的，且便利港口国控制（PSC）检查。

4.4.2 电子记录簿应能允许自动备份系统中的数据至离线存储。备份应确保每次条目变

更时，离线记录自动更新以确保用户未忘记备份过程。

4.4.3 离线存储的记录数据应：

.1 使用数码学进行开发以使未经授权的信息访问成为不可能，且一旦数据经保

存，其为只读格式，不能对记录进行修正（除非通过申请或由具有相应授权

等级的用户进行）；

.2 以能从记录点转移至另一存储位置的格式示。示例包括一个局域（可移动）

存储外围设备，局域和远程网络存储；

.3 以确保记录持久和完整的格式保存；和

.4 以允许输出演示和打印记录的格式。

4.4.4 该离线记录可以主管机关认为适当的任何格式提供，且应有船长的数字签名。数

字签名的特性需出现在离线记录上，包括职位、签名者的全名和签名的日期和时间。建议文

件以 PDF 格式呈现；然而，可使用替代格式。替代格式应允许独立于文件创建环境和文件

查看或打印环境，以简单的方式进行电子文件的交换和查看。

4.4.5 电子记录簿和与系统相关的基础设施，包括计算机和外围设备，应按照 IEC 60092
和 IEC 60533（如适用）进行安装。

5 声明

5.1 任何视为满足上述衡准的电子系统应备有主管机关的书面确认，该书面确认应放

置于船上以供监管检验或检查。声明的示例可见附录。

5.2 是否授权按照本指南对电子记录簿进行评估和被认可组织（RO）代表主管机关签

发声明，由主管机关自行决定。

6 BWM公约检查和实施

6.1 检查

6.1.1 电子记录簿应能满足公司验证/审核要求（例如纳入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国际安

全管理规则））。记录簿也应能满足所有船旗国和检验要求。此外，电子记录簿应满足 BWM
公约中所载的所有控制规定。该系统也应满足经修正的《2021年港口国控制程序》（大会

A.1155(32)决议）中所载的任何一般要求，并支持 BWM 公约第 10 条中所述的违章调查和

公约实施。

6.1.2 电子记录簿的使用和依赖决不会解除船东现有的职责，即 BWM 公约要求的在检

查期间正确保存和制作记录。建议如果在港口国控制检查期间，船舶没有电子记录簿或主管

机关提供的声明，港口国控制官员应要求查看替代的经验证的记录副本或纸质记录簿进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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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6.2 检查期间的设备要求

由于电子记录簿使用船舶的船上设备呈现，对于港口国控制官员来说，检查期间携带附

加设备不应是必需的（例如使用电子设备查看记录）。如果船舶的船上设备不可用，港口国

控制官员可选择携带附加设备上船以协助验证过程。

6.3 起诉

按照 BWM公约调查非法排放时，为了适应现行程序，电子记录簿应允许在调查时打印

电子记录簿的特定条目、相关页或全部，且每一打印页有船长签名以证明其真实性。除了

BWM公约对于记录簿的要求外，所有打印页还应提供下列细节：

.1 输入记录的人员的职位和全名（加上人员在电子记录簿中的唯一的用户名和

/或身份）；

.2 对条目所作的任何变更；

.3 打印日期和时间；

.4 产生真实副本的电子记录簿的名称和版本号；和

.5 页面编号和页码以确保报告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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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声明示例

BWM公约电子记录簿的声明

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政府授权，

（国家全称）

根据《2004年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BWM 公约） 中所载的要

求签发。

船名.........................................................................................................

国际海事组织船舶识别号.....................................................................

船旗国....................................................................................................

总吨位....................................................................................................

兹声明上述船上安装的按照BWM公约记录条目的电子系统已经本主管机关评估满足BWM
公约中所载的相关要求，且符合国际海事组织（IMO）制定的指南。

电子记录簿制造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记录簿供应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记录簿安装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记录簿软件名/版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记录簿符合MEPC决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装日期（年/月/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设有电子记录簿的船舶应始终携带本声明的副本。

........................................ ........................................ ..........................................

姓名 签名 日期（年/月/日）

主管当局盖章或钢印


